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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被司法裁定抵债

完成过户暨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的公告

新华联亚洲实业投资有限公司、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

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6年3月7日披

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所持部分股份被司法裁定抵债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

号：2026-004），披露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新华联亚洲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新华联亚洲”）所持公司25,000,00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被司法裁定抵债相关事宜。

近日，公司获悉上述股份已完成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过户登记手续，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过户完成基本情况

根据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6）辽 07民初 183号《民事调解书》

，新华联亚洲所持公司25,000,00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93%）被

司法裁定用于抵偿其所欠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银资产”）债

务289,425,000.00元。经查询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结算公司”）

系统显示，上述被司法裁定的 25,000,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9.93%）已于2026

年3月17日完成过户登记手续。本次股份过户完成后，股东新华联亚洲持有公司股

份为16,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6.35%，权益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本次

股份过户完成后，新华联亚洲拥有公司25,000,000 股股份表决权，占公司总股本

9.93%，权益变动触及 1%的整数倍。

二、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新华联亚洲权益变动触及 1%整数倍的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新华联亚洲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 香港铜锣湾中粮大厦**楼



权益变动时间 2026年3月17日

股票简

称
华瓷股份 股票代码 001216

变动类

型（可

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
增持/减持股数（万股） 增持/减持比例（%）

A股 2500 9.93

合 计 2500 9.93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

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法院司法裁定）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

源（可多选）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合计持有股份 4100 16.28 1600 6.3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100 16.28 1600 6.35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

已作出的承诺、意向

、计划

是□ 否☑
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

反《证券法》《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

规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

十三条的规定，是否

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

的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不适用）

本次增持是否符合《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要

约收购的情形

是□ 否□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

内不减持公司股份的承诺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注：“占总股本比例”的合计数存在差异主要为四舍五入所致

（二）本次华银资产权益变动触及 1%整数倍的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锦州市华银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住所 辽宁省锦州市太和区锦义路***号

权益变动时间 2026年3月17日

股票简

称
华瓷股份 股票代码 001216

变动类

型（可

多选）

增加☑ 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
增持/减持股数（万股） 增持/减持比例（%）

A股 2500 9.93

合 计 2500 9.93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

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法院司法裁定）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

源（可多选）

自有资金 □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合计持有股份 0 0 2500 9.9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0 0 2500 9.93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

已作出的承诺、意向

、计划

是□ 否☑
如是，请说明承诺、意向、计划的具体情况及履行进度。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

反《证券法》《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

规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

十三条的规定，是否

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

的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不适用）

本次增持是否符合《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要

约收购的情形

是□ 否□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

内不减持公司股份的承诺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注：“占总股本比例”的合计数存在差异主要为四舍五入所致

三、本次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1、新华联亚洲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并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

所持公司股份变动不会导致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动，不会对公司的控制

权产生影响，亦不会对公司治理和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2、本次事项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的

正式公告为准。请投资者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股份过户登记确认文件；

2、股东出具的告知函；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特此公告

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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